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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惠东府办〔2019〕 23号℃

惠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惠东县

完善国有建设用地开发使用条件

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’ 平山、大岭街道办事处’ 察｀港口管委会’
巨口‘
→尸ˉ
／＼ 县府直

属有关单位:

《惠东县完善国有建设用地开发使用条件管理暂行办法》业经十

届69次县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’ 现印发给你们’ 请认真组织实施°

实施中遇到的问题’ 请径向县白然资源局反映°
山

惠东 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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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东县完善国有建设用地开发使用

条件管理暂行办法

第-条为加强国有建设用地管理’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’完

善已出让及已划拨土地的用地规划条件和用地手续’按照尊重历史及

公平、公正｀公开原则’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建设用地容积率管理办法》《广东省城乡规

划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的规定’结合我县实际,制定本暂行

办法。

第二条在本县行政区域内以出让或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

的国有建设用地开发使用条件管理’适用本暂行办法。

第三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’可以办理完善国有建设用地开发

使用条件:

（一）已取得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或《不动产权证》’但土地出

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未载明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;

（二）土地出让合同或划拨决定书已载明容积率等规划条件’因

城乡规划修改或有关政策发生变化’造成规戈｜」条件发生变化的;

（三）国有建设用地需要合宗、分害‖的。

第四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’不属于调整容积率:

7

■

一）因不同历史时期容积率计算规则不一致’

化’但计容积率建筑面积保持不变的;

二）因按修建性详细规划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

局部地块容积率高于整宗土地平均容积率’但

导致容积率数值（

发生变

（

割致使

总平面图进行分

各宗地块计容积
＝

率建筑面积总和未超出规戈｜｜条件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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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,可以按照控制性详细规戈｜｜的编制

程序单独编制规划条件’提交县城乡规戈｜｜委员会议审议同意后,报县

政府批准实施°

（一）因重点建设项目需要的;

（二）纳入《惠东县‘‘三｜日”改造专项规划》项目库的;

（三）城镇建成区内的零散地块;

（四）因公益性建设项目需要以划拨方式提供土地使用权的°

第六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’不得办理完善国有建设用地规划

条件及用地手续:

（一）被有权机关查封的土地;

（二）已设立抵押登记且未取得抵押权人书面同意办理完善用地

规划条件及用地手续的土地;

（三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收回的土地°

第七条本暂行办法第三条第（一）款的国有建设用地’其土地

用途为商业或住宅类的’则权益容积率认定为2.0（《国有土地使用

证》证载面积乘以2.0）;其土地用途为工业类的’则权益容积率认

定为1.0（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证载面积乘以1.0）;其土地用途为公

共服务和公共管理类且土地权属人不属于国家行政事业单位的,则权

益容积率认定为1.5（《国有土地使用证》证载面积乘以L5）°

现行城乡规戈｜｜确定的容积率超过权益容积率的’土地使用权人可

根据现行城乡规划及有关规范要求’结合地块周边实际情况编制建设

工程设计方案’对超出权益容积率的计容积率建筑面积部分向政府申

请补缴土地出让价款°

权益容积率是指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时未明确容积率的土地,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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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其拥有的容积率°

第∧条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’超出权益容积率的计容积率建筑

面积部分无需向政府补缴土地出让价款°

（一）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时未设定容积率等规划条件的旧有小

区、旧有房屋拆改建项目（房屋产权登记面积对应的容积率小于20

的’其权益容积率按2.0认定）’其房屋产权登记或原县城乡规戈｜｜主

管部门核发的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（建筑红线证）对应的容积率

超过权益容积率的;

（二）属于自建房且修建性详细规划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经原县

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审批或于2006年12月31日前经当地镇政府（含

街道办事处、度假区管委会）确认的;

（三）已取得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》的;

（四）规划核实确定的建筑面积（计算容积率部分）未超出省人

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制定的合理误差标准范围的;

（五）因国家、省、市和县有关政策要求需增加计容积率建筑面

积（即有房屋加装电梯、配电房及自建房天面楼梯问等）且在本项目

内无法相应核减的°

第九条国有建设用地用途为工业类的’在符合城乡规划的前提

下增加容积率’无需签订补充合同和补缴土地出让价款。

第＋条除本暂行办法第十一条规定的范围外’国有建设用地用

途为商业、住宅类的,各用途的比例按如下情况确定:

（一）土地出让时未明确商业和住宅比例的’按商业用途建筑面

积不小于5％且不大于15％（不大于｀不小于均包含本数,下同）,其

余为住宅用途建筑面积控制;属于自建房的,按首层为商业,其余为

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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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确定;

（二）土地出让时仅设置商业比例（单控或未控）限定的,按商

业用途建筑面积不小于5％’住宅用途建筑面积不大于95％控制;

（三）土地出让时均已设置商业和住宅比例（双控）限定的’按

商业用途建筑面积不小于5％,住宅用途建筑面积不大于95％控制°

幼儿园可计入商业用途建筑面积核算,使用性质仍为配套公建。

第＋一条龚察滨海旅游度假区以及“08”海岸线向内陆延伸

500米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地用途为商业、住宅类且未明确商业和住

宅各自比例的,按商业用途建筑面积不小于5％且不大于15％’住宅用

途建筑面积不大于85％控制°

第十二条除本暂行办法第十条、第十一条规定的情形外,国有

建设用地存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土地用途且未明确各用途比例的’各用

途的比例按如下情况确定:

（一）含商业用途的’商业用途占地面积为15％’ ｜剩余土地面积

按其余用途平均分配;

（二）不含商业用途的,土地面积按用途平均分配。

第十三条国有建设用地用途为住宅类的’在符合城乡规戈｜｜的前

提下’可按向政府补缴土地出让价款的方式增加占总计容积率建筑面

积比例不大于10％的商业用途建筑面积°

第十四条因城乡规划修改导致已出让宗地有部分不可开发使

用的’在满足相关规范的前提下’可将该部分用地所拥有的权益计容

积率建筑面积（出让土地时有规划条件的按规戈｜｜条件容积率计;出让

土地时无规戈｜｜条件的按本暂行办法第七条确定权益容积率）等面积置

换在剩余可开发利用的土地内,不另计收地价’并核减或收回不具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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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发使用条件的部分土地°

第＋五条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两宗以上相邻且无城市道

路分割、属于同一管理单元地块、用地性质一致、未开发的建设用地

可以按以下情形进行开发建设:

（一）相邻土地权利人一致的’相邻土地用途为商业｀住宅和住

宅（或商业）合宗的土地’在符合现行城乡规划且商业用地面积和商

业｀住宅建筑面积合宗后均不改变的’可认定为用地性质一致’并按

规定完善相关土地合宗手续。

（二）相邻土地权利人不一致的,相关土地权利人应签订合作开

发建设协议’明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确定的道路、广场、公

共绿地、市政公用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的实施责任’并承诺小

区业主有权共用上述设施’在保持各宗用地规划条件规定的各项技术

经济指标不变的情况下（涉及业主产权部分须各自配套完善’如配套

停车位、设备用房等）’可取消相邻用地的建筑退让用地红线’统一

进行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设计、审查。

第＋六条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需要分割登记的’原规划条件

或者经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确定的各

项配套设施、技术经济指标等不得改变°

分割登记后如需办理转让的’各受让方应在转让合同中明确原规

划条件或者经批准的修建性详细规划、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确

定的道路、广场、公共绿地｀市政公用设施、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的

实施责任°

第＋七条本暂行办法未规定的其他情形’依据相关法律法规、

政策另行执行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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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∧条本暂行办法白2019年11月11日起施行’有效期3

年°我县在此前颁布的有关规定’如与本暂行办法不一致的’以本暂｜

行办法为准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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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公开方式:

抄送:县委办公室’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’县政协办公室’县纪委（监
察委）办公室,县法院’县检察院,县武装部°

2019年10月11日印发惠东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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